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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金广场工地“11·30”坍塌死亡事故
调 查 报 告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午约 11 时 15 分，位于湛江经开区

乐怡路北侧、长平路东侧的铂金广场项目基坑内，发生一起电

梯井护壁砖模坍塌事故，导致 1 名工人被掩埋，经区消防救援

部门全力搜救，获救时已无生命体征，送医院继续抢救无效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 132.37 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十九条规定和《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湛江开发

区、湛江奋勇高新区和南三岛旅游示范区管委会开展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调查工作的函》（湛府函〔2018〕13 号）要求，湛

江经开区管委会成立了铂金广场工地“11·30”坍塌死亡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许忠胜同志担

任，区纪委监办、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区总

工会、泉庄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和乐华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事

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全程监督，并聘请广

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专家库 3 名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制定了《铂金广场工地“11·30”坍塌死亡事

故调查工作方案》，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验事故现场、查阅

企业档案资料、对事故相关人员问询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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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

位提出了处理意见，并提出防范事故的建议措施。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铂金广场项目的基本情况

铂金广场项目位于经开区乐怡路 28 号，由湛江铂金广场

建设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施工单位是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是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约 17556m
2
,总建筑面积为 157026.66m

2
。主体建筑拟建建设

2 栋地上 38 层、地下 2 层的商务公寓，总投资约 7 亿元。项

目分二期建设，第一期为 1 号楼及地下室范围，第二期为 2

号楼及地下室范围。事故发生时，已施工至基础基坑开挖建设

阶段，一期地下室底板已部分完成，主楼基础开挖大部分完成。

二、事故单位、相关单位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该公司成立于

1983 年 5 月 14 日，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3617801692J，法定代表人：

陈维年，注册资本：捌仟零贰拾捌万元人民币，地址：湛江市

霞山岭南路 1 号 3 楼，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预应力工程专

业承包；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

该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144086549）,资质类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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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持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 JZ 安许证字

[2019]151049 延），均在有效期内。

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

铂金广场项目签订了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承包了铂

金广场建设项目，工期总日历天数 1095 天，合同总价：一期

346595985 元，二期 363756105 元。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91440800699798983W，法定代表人：陈云，注册资本：肆

仟捌佰万元人民币，地址：湛江开发区绿华路 48 号华都汇 36

楼综合办公室 1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的

销售、租赁及物业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服务；旅游景点开发；

礼仪庆典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及维修。

该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粤（湛开）房开证字第 1550521 号），在有

效期内。

2.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该公司成

立于 2001 年 1 月 18 日，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02726510659T，法定代表

人：梁景益；注册资本：叁仟玖佰万元人民币，地址：茂名市

电白区水东镇迎宾大道中 36 号银涛雅苑商住楼 506 房。经营

范围：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项目投资（国家禁止

或者限制投资的项目除外）、项目管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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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项目代建、试验检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租赁；销售；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

该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建筑监理企业资质证

书》（资质类别及等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

程监理甲级），持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编号：粤 JZ 安许证字[2017]161976），均在有

效期内。

2018 年 4 月 23 日，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和诚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铂金广场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

范围包括项目土建、水电、消防、防雷、装修及附属工程。

三、事故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 时许，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施工员周土玉安排该公司杂工李某（死者）、许某、陈

某 3 人在涉事基坑内电梯井基坑底（属坑中坑）清理作业面，

周土玉站在基坑顶部西侧巡查、指挥作业。

11 时 15 分许，地下室基坑内电梯井基坑北侧砖模与回填

土脱离、出现裂缝，随后墙体快速倾倒，李电被坍塌砖模击倒

掩埋，许耀忠、陈光生 2 人逃生。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1．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救治情况

11 时 20 分，现场工作人员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9 消防

救援电话。

11 时 30 分许，救护车到达事故发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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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 35 分许，经开区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全力救

援，经开区消防大队泉庄消防站、霞山区友谊特勤站、新兴消

防站共出动消防救援人员 31 人，出动消防车 6 辆、雷达生命

探测仪 6 套、液压破拆工具 8 套、扩张器 4 个、起动气垫 3

组赶到现场进行救援，挖掘土方约 10 立方米，奋战 1 小时后

救出李电。经现场 120 救护医生诊断李电已无生命体征，后送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第一医院继续抢救无效，于当天

下午确定死亡。伤者送去医院抢救后，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立

即责成施工单位在事故现场设置警戒线。

11 时 55 分许，区总值班室接到区消防大队报告，区应急

管理局、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主要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赶

赴现场指挥救援。

13 时 41 分许，区总值班室将本次事故相关情况形成《值

班信息》（64 期）和《突发事件信息专报》分别向市委、市

政府值班室、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报告。

2.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经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双方充分协商，

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给予死者家属经济赔偿 130 万元，经济

赔付已到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死者遗体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湛江殡仪馆火化。

3.应急评估结论

事故发生后，参与应急救援的各部门、各单位应急机制及

时有效，现场救援处置得当，迅速救出被掩埋人员；及时设置

警戒线，封闭现场，防止事故事态扩大；善后工作积极稳妥，

没有造成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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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伤亡情况

铂金广场工地“11·30”坍塌死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无

人受伤。死者情况如下：李某，男，1961 年 11 月 26 日出生，

群众，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溪头墩村人，于 2020 年 11 月初入

职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铂金广场项目杂工班组担任杂

工。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协议，工资月结（150 元每天，按出

工日计算），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平整场地及其他临时安排的

散工。

（四）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4）

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

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 号）等规定，核

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132.37 万元（包括急救、一次性工伤

补偿，以及家属安抚等费用，不含事故罚款）。

四、行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湛江经开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是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湛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站（以下简称

“区质安站”）是湛江经开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下属正科级事

业单位，具体负责经开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区

质安站对建设项目的监督以监督组的形式进行，按区域划分为

4 个监督组，分别是建成区乐山大道以北监督组、建成区乐山

大道以南监督组、建成区海滨大道以东监督组及东海岛监督

组，负责铂金广场项目监督的是建成区乐山大道以南监督组。

（一）事前监管情况

1.区质安站依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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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3000-2016）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2011），结合目标职责、制度化管理、教育培训、

现场管理、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应急管理等体系要素和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实际，制定了 2020 年度建筑施工安全监督

检查计划，对辖区内施工企业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实施监管。

为强化对铂金广场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服务工作，委派建成区

乐山大道以南监督组负责该项目的日常安全监督工作，该监督

组组长为李营，组员为陈锐。

2.开展以深基坑为重点的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检查，项目监

督组分别于 2020 年 9 月、10 月、11 月对该项目深基坑施工进

行监督检查，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单位严格执行《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2018〕第 37 号令）

和《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

则》（粤建规范〔2019〕2 号），加强专项施工方案管理、基

坑支护结构安全性评估和临边防护措施等工作，责令各方责任

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二）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及防范措施

1.积极做好现场应急处置和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事故发生

后，事故信息及时按程序上报。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主要领导

立即赶往事故现场组织指挥救援工作，同时分管副局长立即带

领施工科、区质安站等相关技术人员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下发《责令停止施工通知书》，责令该项目停止施工，做好事

故现场保护工作和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工作，并指导事故单位

做好死者善后安抚工作。

2.立即组织开展深基坑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检查。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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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天，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综合

管理局，对辖区内天誉花园、天盈花园等其他正在施工的 14

个深基坑工程开展全面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检查，共发现安全

生产不符合项 87 项，其中对天誉花园、大中城市花园、万和

乐华花园等 3 个工地发出《责令停止施工通知书》3 份，对天

盈花园、城市海悦花园、盛和园、建龙高地、御景珺庭 C 区、

康馨嘉园、恒大帝景三期、中交滨海广场、恒通华府、南粤银

行、德佬村农民集中住房等 11 个工地发出《建设工程安全隐

患整改通知书》11 份，对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安全责任情况，

执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办法》（粤建规范〔2017〕2 号）

进行量化记分，累计记 4 人次 19 分。

3.狠抓对涉案施工单位的安全监管。对涉案施工单位广东

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我辖区内承建的所有项目进行全覆

盖检查，对该公司承建的天誉花园和大中城市花园等 2 个项目

发出《责令停止施工通知书》，要求有关该项目停止施工现场

的相关作业，经过检查整顿满足安全生产条件后方可复工。

4.加强施工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以安

全监管队伍建设为抓手，以提升服务品质、落实监管职责为原

则，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增派 2 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

术人员充实施工安全监管队伍，发挥排查隐患、预防事故的重

要作用，确保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五、事故调查开展情况

（一）调查询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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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对事故责任单位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

事故相关单位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的设施人员及相关人员 11 名，区质安站监督员 2 名共计

13 人进行了问询，形成问询笔录 15 份，涵盖了事故在场人员、

参与现场救援人员、事故单位及相关单位共 4 家公司负责人及

安全生产相关人员。

（二）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经现场勘查，坍塌区域位于铂金广场二层地下室基坑中

（见附图 1），1-25~1-28/1-J~1-Q 轴电梯井局部加深开挖形

成的坑中坑，矩形组合，平面尺寸约 10.9m×11.5m，坑深 3.4m，

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

号）规定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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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坍塌砖模位于电梯井基坑北侧，作为钢筋混凝土电梯井砖

模，墙体长 10.9m、厚 240mm，砖模外侧回填 1m 宽×3.4m 高

的土方，坑边附近没有工程桩；其余三边砖模墙体厚 240mm，

与回填土体存在脱离缝隙，设置钢管斜撑，坑边附近有工程桩。

电梯井基坑北侧砖模除西端下部未倒塌外，其余全部坍

塌，离坍塌墙体 1 米距离的原土层是直壁开挖，未见滑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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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电梯井基坑其余三边砖模未见坍塌迹象，坑边附近

的工程桩起到了一定的支护作用。

附图 2

六、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排除自然灾害因素造成事故

经督查组现场勘查，结合事发前 7 前湛江市区气象记录

（见附图 3），2020 年 11 月 24 日-30 日期间，湛江市区天气

晴、无降水、气温适宜、无大风、无地震。排除因地震、恶劣

天气等自然灾害因素引发事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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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2020 年 11 月 24 日-30 日湛江市区气象记录

（二）直接原因

依据现行国家设计、施工规范要求对事故基坑砖模墙进行

技术分析论证，专家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3.4m 深电梯井基

坑北侧 240 厚水泥砖模，无法承受墙外高回填土产生的水平推

力，砖模墙从中部弧形顶出开裂破坏、向东西两侧坍塌，呈现

完全的脆性破坏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1.240 厚水泥砖模墙受力分析。

根据土力学与《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第 6.7.3 条，主动土压力 Ea=1/2γh
2
ka

γ——填土的重度（KN/m
3
）

h ——挡土结构的高度（m）

ka——主动土压力系数，砖模墙背后回填砂质粘性土，可

塑状，查附录 L 图 L.0.2-4，Ka=0.4。

计算主动土压力 Ea=1/2×17×3.4
2
×0.4=39KN/m，

砖模墙的倾覆弯距 M=1/3HEa =1/3×3.4×39=44KN-M。

截取 1m 延米 240 砖模墙，计算砖模墙截面抵抗矩

W=1/6bh
2
=1/6×1000×240

2
=96×10

5
mm

3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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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模墙在主动土压力的倾覆弯矩作用下，沿通缝（灰缝）

产生弯曲受拉应力σ=M/W=44×10
6
/96×10

5
=4.6 N/mm

2
。

事故坍塌砖墙在砌筑 4 天后坍塌，由此假定砌筑砂浆强度

为 M5，水泥砖强度取 Mu10，根据《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2011)表 B.0.2-5，砌体沿通缝的弯曲抗拉强度标准

值 ftm,k=0.19 N/mm
2
。

由σ=4.6 N/mm
2
＞ftm,k=0.19N/mm

2
,可知3.4m高回填土压力

使砖模墙产生的弯曲受拉应力远大于砖模墙弯曲抗拉能力。

2.砖模墙缺乏有效的约束技术措施。

根据《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10.2.6 条规

定,约束普通砖墙体的构造应在中部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并

布置圈梁。事故倒塌砖模长 10.9 米、高 3.4 米,缺乏有效的约

束技术措施，没有布置中部构造柱、腰部及顶部圈梁，只能用

做普通砖模。

（三）间接原因

1.施工单位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铂金广场项目部

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盲目组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混乱：未能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建部〔2018〕第 37 号令）第十五条及《建筑施工安全技

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第 8.3.1 条规定的要求，严格

执行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采用 240 墙砌筑高 3.4 米的砖模，

未能预见砖模回填土对砖模产生横向水平推力的安全隐患及

事故风险；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长期不在岗，项目施工实际负责

人只有高中毕业，未经工程技术专业系统训练，没有工程科学

理论基本知识，没有辨识施工危险源的能力；专职安全员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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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程专项施工现场监督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并纠正危大工

程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违规行为；未按规定组织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以口头交代安全注意事项替代安全教育培

训，导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不能辨识现场作业的危

险因素；编制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未及时评审或论证后依程

序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按照施工进度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危大工程专项应急演练。

2.建设单位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铂金广场项目部未对

项目多方参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实行有效的统筹协调和督促

管理：未有效开展现场巡查，未全面掌握危大工程专项施工

进度，未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不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

方案施工的违规行为；未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对事故

基坑（坑中坑）进行监测。

3.监理单位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铂金广场项目部

未有效履行监理职责：未合理安排和组织现场安全监理工

作，安全监理工作能力不足；现场安全监理和巡查检查缺

位，没有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不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

方案施工的违规行为，未有效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旁站监理；未严格开展项目日常安全监理工作，监理日

志未全面记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情况，安全

监理基础工作不扎实。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铂金广场工地“11·30”坍塌死亡事故是一

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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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取事故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 处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规行为处罚暂行规定》《广

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该事故的有关责任人、责

任单位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一）对施工单位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关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

1.吴某某，男，群众，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铂金广

场项目部项目经理。吴先寿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职

责
1
，未按规定督促指导项目部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

目施工现场管理混乱等问题失察，疏于对危大工程的现场管

理，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

部〔2018〕第 37 号令）第十七条规定
2
，未在危大工程施工现

场履职，对不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违规行为失

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湛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对吴先寿个人处以罚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制

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施工单位应当对危大工

程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登记，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

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

期整改。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发现危及

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及时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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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某某，男，群众，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铂金广

场项目部实际负责人、总施工员，负责涉事项目部的施工作业

管理全面工作。钟上富对现场安全管理、安全确认和安全交底

不力，未能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建部〔2018〕第 37 号令）第十五条
3
及《建筑施工安全技

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第 8.3.1 条
4
规定的要求，严

格执行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未按规定对深基坑电梯井砖模施

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情况组织验收，未能预见砖模回填土对砖

模产生横向水平推力的安全隐患及事故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钟上富个

人处以罚款；并由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其作出辞退处

理。

3.梁某某，男，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铂金广场项目

部专职安全员，持广东省住建厅核发的《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 证。梁华善对危大工程专项

施工现场监督流于形式，为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有效

的现场监督
5
，未发现砖模砌筑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的安

3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

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施工现场

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第 8.3.1：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措施实施应当按规定组织验收。
5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施工单位应当对危大工

程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登记，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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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建议由区住房和规

划建设局依法依规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由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按照内部规定对其作出经济处罚和调整工作岗位的处

理。

（二）对建设单位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员

的处理建议

谢某某，男，党员，霞山区人大代表，湛江铂金建设有限

公司铂金广场项目部经理。谢德财未对项目多方参建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实行有效的统筹协调和督促管理，未有效开展现场

巡查，未全面掌握危大工程专项施工进度，未及时发现并纠

正施工单位不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违规行为，未

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对事故基坑进行监测
6
。建议由

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依法依规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建议由湛江

铂金建设有限公司对谢德财个人按照内部规定对其作出经济

处罚和调整工作岗位的处理。

（三）对监理单位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有关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

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

期整改。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发现危及

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及时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

第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

监测单位应当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由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报送监理单位后方可实施。

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并对

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报告，建设单

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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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某某，男，群众，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铂金广场

项目部专业监理工程师。叶铭飞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2018〕第 37 号令）第十八条
7
、

第十九条
8
规定，没有对该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

没有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未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施工

的违规行为，对事故基坑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失察。对事故发

生负有现场监督责任。建议由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依法依规对

其实施行政处罚，由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企业规定

对其作出经济处罚和调整工作岗位的处理。

（四）对监管部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

局下属单位区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站有关人员的处

理建议

1.李某，男，群众，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

局下属单位区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站建成区乐山大

道以南监督组组长。李营对铂金广场项目施工现场重点部位的

监督和日常巡查不细致、不彻底，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事故单

位违反方案、施工流程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事故负有监管责任。

鉴于监督组自该项目开工以来多次对事发工地进行日常安全

监督检查，且均查出隐患并督促整改落实，按照“尽职免责、

失职追责”原则，建议由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按照该局《聘用

人员管理制度》对其作出处理。

7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

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
8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

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其暂

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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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某，男，群众，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

局下属单位区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站建成区乐山大

道以南监督组组员。陈锐对铂金广场项目施工现场重点部位的

监督和日常巡查不细致、不彻底，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事故单

位违反方案、施工流程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事故负有监管责任。

鉴于监督组自该项目开工以来多次对事发工地进行日常安全

监督检查，且均查出隐患并督促整改落实，按照“尽职免责、

失职追责”原则，建议由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按照《聘用人员

管理制度》对其作出处理。。

（五）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未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严格执行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现场安全

管理混乱，是此次事故的责任单位。建议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对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罚。同时，由湛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予以

通报，且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接受安全生产再培训、再

教育。

（六）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责成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对建设单

位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未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不按照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等违规行为，未委托具有相应勘察

资质的单位对事故基坑（坑中坑）进行监测等行为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2.责成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对广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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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现场安全监理和巡查检查缺位，未有效

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旁站监理等行为依法予以

行政处罚。

六、事故的主要教训

（一）参建各方重生产轻安全，危大工程现场管理缺位。

铂金广场项目参建各方对事故基坑现场管理缺位，建设单位项

目负责人未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对事故基坑进行监

测，对施工、监理各方违法和失职行为失察。监理单位没有发

现并督促施工单位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施工，没有对该

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施工单位不按照危大工程专

项施工方案施工，项目经理吴先寿对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管理不

到位，危大工程施工时未在施工现场履职；项目部施工实际负

责人、总施工员钟上富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按

规定组织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专职安全员梁华善

对危大工程专项施工现场监督流于形式，未发现砖模砌筑未按

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的安全隐患。参建各方种种不负责任的行

为、职责的层层失守，使工作漏洞酿成重大隐患，重大隐患最

终酿成了严重的事故。

（二）施工团队风险识别管控能力低，脱离科学蛮干。

施工单位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安全管理混乱，项

目经理长期不在岗，项目部配置的人员明显没有与工作岗位相

匹配的知识和能力，脱离科学、违反规程、不负责任；项目施

工实际负责人只有高中毕业，未经工程技术专业系统训练，没

有工程科学理论基本知识，没有辨识施工危险源的能力，未对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做安全技术分析，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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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底，未按规定组织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专职

安全员对危大工程专项施工现场监督流于形式，现场监督未发

现危大工程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的安全隐患。

（三）行业主管部门对危大工程安全监管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高。行业主管部门对涉事工地日常监督检查流于形式，自

该项目开工以来多次对事发工地进行日常安全监督检查，且均

查出隐患并督促整改落实，但对施工单位不按照危大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施工的重大安全隐患却查不出来，工作不到位，流于

形式。

七、加强事故防范和落实整改措施建议

（一）坚决落实事故基坑加固整改措施。铂金广场项目部

要彻底摸查事故基坑范围东、南、西侧砖模墙的厚度，编制基

坑墙体专项加固整改施工方案，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

总监理工程师审查后实施加固整改。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要对

加固整改工程进行严格监督，隐患整改不彻底、安全措施不落

实、事故风险未消除绝不允许复工。

（二）参建各方要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

区广大建筑施工企业，特别是事故工程参建各方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反思事故教训，进

一步提高认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强化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建筑行业高风险性，依法依规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增强安全风险意识，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

1.施工单位广东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完善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建立岗位责任制，配齐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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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强化

对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工程等关键环节的施工安全

管控；落实工程安全质量制度，加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将隐患当事故对待，要实现对隐患发现、确认、整改、验

收、公示全过程闭环管理。强化应急管理工作，编制的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应向应急管理和行业主管部门部门备案并依法向

社会公布，按照施工进度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危大工程专项应

急演练，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建设单位湛江铂金建设有限公司，要落实首要责任，对

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工作负总责，加强对参建各方

的安全生产工作履约管理，严格履行法定建设程序，加强风险

辨识工作，全面掌握危大工程专项施工进度，依法依规履行

告知备案职责和交底工作。

3.监理单位广东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要严格履行安

全监理职责，配备齐全具有相应从业资格的监理人员，加强巡

视和旁站监理，加强对施工过程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管理和

监控，对监理过程中发现的严重安全隐患和问题，要立即责令

施工单位整改并复查整改情况。

（三）强化监管执法力度，深化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专

项治理。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要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安全生产质量提升行动，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来

的问题，狠抓建筑施工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深入排查工程

建设领域存在的安全生产多发、共性问题，通过行业约谈

通报、诚信加扣分、联合惩戒、强化执法力度等实招硬招，

提升企业整治重大隐患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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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狠抓施工现场重点风险管控。严格执行《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强化房屋建筑工程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控，开展以起重机械、高

支模、深基坑工程等关键环节为重点的施工安全专项整治；

要重点加强对现场安全管理混乱、事故隐患较多以及整改

不力、安全施工条件不够、近两年发生过事故的项目和单

位的监管力度，加大巡查检查频次，有效实施管控；要对

安全生产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通过严厉处罚手段，在全区在建项目和施工企业中起

到教育警示和威慑作用。

2.严厉打击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建设工

程项目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法定建设手

续，擅自开工的；建筑施工、建立企业无安全生产许可证

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资格证书，从事建筑施

工活动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相关责任主体对工程建设主

管部门及其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发出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不履行相关职责，不落实整改的；对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

违法违规行为，要责令立即停工整改，对拒不停工的，会

同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坚决执行到位。

3.强化安全监督机构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区住建部

门要加强对下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的建设和监督指导，做

到能管、敢管、会管，切实落实基层项目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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